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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财综〔2022〕10号

关于印发湖口县政府购买服务
指导性目录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政府各部门、县直各单位:
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，提高公共服务绩效，根据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 102号）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2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通知》、九江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九江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（2022版）》(九财综﹝2022﹞15 号)的通知有关要求，我们制定了《湖口县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应《目录》范围内，结合本部门具体情况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部门职责，编制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，编制时可细化调整，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酌情增加第四级目录，于12 月底前报县财政局备案后执行。
二、从编制 2023 年部门预算开始，部门预算中的政府购买服务预算，应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标准化的要求，在《目录》范围内编制。纳入《目录》的服务事项，应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采购预算，填报政府采购计划。未列入《目录》的公共服务事项，不得实行政府购买服务。
三、坚持先有预算安排、后购买服务原则。各购买主体应当根据部门履职所需确定购买服务事项，申请相应财政预算，不得以服务事项已纳入《目录》作为申请财政预算的依据。已纳入《目录》但没有安排预算的，不得实施政府购买服务。
四、做到事项公开。各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事项应在《目录》范围内按照规定程序购买，并按要求进行政府购买服务的预算编制、绩效管理、信息公开等。各部门各单位应在门户网站公布本部门指导性目录。
五、《目录》实行动态调整，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工作实施需要，县财政局将适时对《目录》进行调整。
附件：湖口县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
湖口县财政局
2022年11月29日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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